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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下列事項於容器或包裝之上，包括品名、內容物名稱及重量、容量或數量、食品添加

物名稱、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有效日期、原產地、營養標示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指定之標示事項。市售膠原蛋白飲品如未依法標示，則得以同法第 33 條規定，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一年內再次違反者，並得廢止其營業或工廠登記

證照。另針對膠原蛋白含量之標示，係屬自願性之標示。 

(二)另立法院於 102 年 5 月 31 日三讀修正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依該法第 22 條規定，

食品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包括品名、內容物名

稱、淨重、容量或數量、食品添加物名稱、製造廠商與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原產地、有效日期、營養標示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事項。未來市售

膠原蛋白飲品如未依上開規定標示，得以同法第 47 條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

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 

(三)針對消基會所公布之市售膠原蛋白飲品其中文標示及營養標示出現標示不清或不符規定

之產品，行政院衛生署將請各地方政府衛生局瞭解，並依法處辦。 

二、有關市售膠原蛋白飲品之價差部分： 

(一)按商品價格訂定倘係個別事業綜合考量成分、專利、經營成本、市場供需、營業利潤及

行銷策略等因素而自行決定，為市場機制之正常運作。 

(二)如業者涉及聯合調漲價格或約定轉售價格等行為，破壞市場競爭機制，侵害消費者權益

時，公平會將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進行調查處理。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醫護人員過勞，建請落實住院及實習

醫師納入勞基法、三班護病比、人力納入評鑑必要項目並公開

等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703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547） 

盧委員就醫護人員過勞，建請落實住院及實習醫師納入勞基法、三班護病比、人力納入評鑑

必要項目並公開等政策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住院及實習醫師納入勞基法，說明如下： 

(一)行政院衛生署認同醫師工作權應予保障；惟基於維護民眾就醫權益、醫療品質及病人安

全等角度，且考量涉及病人就醫等待時間延長、醫師工時計算、人力缺口之替代人力、

醫師養成訓練時間與相關成本投入等問題，實非一蹴可及，爰參酌勞基法，優先研議將

工時之限制、職業災害之賠償、保險條件、休息/休假規定等，以定型化契約方式進行規

範。 

(二)前述之定型化契約，該署已於本（102）年 1 月 30 日及 3 月 19 日召開「住院醫師參酌勞

基法賦予保障研商會議」，初步擬以每週工時不得超過 88 小時，併訂定三種方案連續工

作時數上限，採行政指導並納入教學醫院評鑑以試評方式進行後續評估，並已於 10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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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會銜教育部公告 102 年教學醫院評鑑基準「住院醫師工時安排適當」試評條文。 

(三)另有關「實習醫師」工作權益部分，「實習醫師」係指醫學院畢業後，尚未通過醫師考

試並取得醫師證書，仍然於醫院繼續從事實習工作，並需在醫師指導下執行醫療業務者

稱之，故「實習醫師」不是學生（實習醫學生）也不是醫師，爰實習醫師應依勞基法規

定辦理。 

二、有關三班護病比，說明如下： 

(一)行政院衛生署深切瞭解目前護理執業環境困境，為改善護理人員職場環境，業於 101 年 5

月提出「護理改革近中程計畫」，該計畫包括 6 大目標、10 大策略及 60 項行動方案，其

中一項策略即為「明定三班護病比（每名護理人員之照護病床數），以減輕護理人員之

工作負荷」。 

(二)且該署已於 101 年 12 月至 102 年 4 月間，召開 8 次三班護病比研商會議，協調醫院團體

及護理團體提出之建議版本，並已於 102 年 4 月 23 日公告三班護病比之試評條文，並將

護理團體建議版本納入本次試評。 

(三)鑑於本（102）年度醫院評鑑係此輪四年一次評鑑的第三年，且為使醫院有補充人力之時

間，故將於 104 年下一輪評鑑開始時，將三班護病比納入正式評鑑要求。 

(四)另本次公告試評版本較現行醫院評鑑基準版本差異處，包含現行版本僅訂定白班護病比

，而公告試評版本則三班護病比皆訂定，將更有助於保障病人接受照護之品質，並降低

護理人員之工作負擔。 

三、有關人力納入評鑑必要項目並公開，說明如下：行政院衛生署自 100 年起，已將醫院評鑑之「

醫師」、「醫事放射」、「護產」、「藥劑」、「醫事檢驗」、「營養」及「復健人力」等 7

類醫事人力項目列為必要項目，醫院如該等項目不合格，將被評為「評鑑不合格醫院」。並

已於 102 年 2 月 26 日公告修正「醫院評鑑基準」，將 2.3.7「護理時數合理」之護病比規定列

為重點條文，若該條文評量為不合格者，須限期改善並接受「重點複查」，複查不合格即為

評鑑不合格。同時已於行政院衛生署網頁之「醫院資訊公開專區」公開各醫院各項評鑑基準

之成績（包括人力項目成績），民眾可逕上網查詢各醫院之人力評鑑結果。 

（二十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其邁就加速改善高雄自來水水質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7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484） 

陳委員就加速改善高雄自來水水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高屏溪流域之管理係由環保機關依「飲用水管理條例」及「水污染防治法」規定辦理巡查與裁

處；經濟部轄管之河川區域與水庫蓄水範圍則依「水利法」之規定辦理。另依據「自來水法

」規定，高屏溪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係由自來水事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與鄉（鎮）公所等執行水源保護巡查工作，若查獲不法行為，則送直轄市、縣（市


